莆田市财政局
   文件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
　莆财农〔2024〕90号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

仙游县、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闽委组通〔2023〕24号）、《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4〕95号）精神和莆田市委组织部要求，经研究，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110万元（附件1），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按照（闽财农指〔2024〕95号）文件要求，每个村补助30万元。

2、 本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属于一次性补助，收入列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31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130599-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预算科目。项目名称：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代码：10000015Z155110000004。

3、 各县区要按照《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莆田市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莆财农〔2021〕106号）要求，及时下拨补助资金，督促做好项目组织实施、绩效跟踪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5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补助资金

分配表

2.2025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表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12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5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补助资金分配表

	县（区）
	村数（个）
	本次下达补助资金（万元）
	备注

	仙游县
	10
	300
	

	荔城区
	7
	210
	

	涵江区
	10
	300
	

	秀屿区
	10
	300
	

	总计
	37
	1110
	


附件2
2025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仙游县、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111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110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村数
	≥37

	
	
	时效指标
	项目启动实施
	2025年底前

	
	
	质量指标
	建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台账
	
	

	
	
	
	
	
	1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每个村补助标准
	3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增长率
	有所增长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可复制推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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